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114學年度新生入學健康檢查通知及注意事項 

2025/6/12 

一、 114學年度進修學院暑期班入學新生併同114學年度辦理。 

二、 新生入學健康檢查實施對象：具正式學籍（不論國籍）之大學部、碩博士、進修學院新

生、轉學生及（外國）春／秋季班學生。未完成健檢者，則未完成新生單登程序。若新

生未完成健康檢查，事後有違反《傳染病防治法》規定而造成校園公共安全問題時，需

承擔相關法律責任。另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獎懲規則》第四條第一項第3款、第四條

第二項第5款、及第7款、第四條第三項第1款進行懲戒。 

三、 休學及轉、復學生： 

(一) 註冊日(含)前休學，不用健檢，採復學當學期健檢（休一學期，於第二學期開學日

前健檢；休學一年者，併同新學年度新生健檢），已健檢者恕不受理。 

(二) 開學後辦理休學者，不論是否曾到校上課，皆要完成健檢，但復學時不用重新健

檢。 

(三) 轉學生若未中斷學籍（指在原就讀學校至轉學前，未曾辦理過休學或退學），請

持原學校學生健康資料卡或檢查報告，免重新健檢，但不可有缺檢項，請於註冊

日(含)前，繳至本校衛生保健組，否則請重新受檢。 

四、 新生入學健康檢查可自由選擇參加本校特約健檢，或至校外任一合格醫療院所（非醫事

檢驗所）檢查。檢查報告有效期限以註冊日(含)前三個月內有效，逾期請重新受檢。檢

查內容須符合本校「學生健康資料卡」檢查項目，缺一不可（請參考附件1說明）；若檢

查有缺項，應完成補檢。 

五、 參加特約（佑康診所）健康檢查：自114年７月１日後 

(一) 特約健康檢查費用：新台幣550元整，請自備零錢，現場繳交（持區公所核准字號

證明低收入戶之學生，請當場檢具證明文件，可免費受檢）；健檢收據併同健檢報

告發放，若急需收據證明，請現場向工作人員索取。 

(二) 自行到院檢查： 

1. 取得班級、學號後，可自行到院檢查；診所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路28號5F

（高雄後火車站往右前方直走約5分鐘）。需電話預約：(07)321-5358，時間：

週一至六上午 8:00-11:30及週一至五下午 13:30-17:00（如有公休，依診所公告



為準）。  

2. 檢查前，請禁食至少6-8小時，可喝少許白開水。孕婦可延後X光攝影檢查，（開

學日起算）一年內可免費補檢。  

3. 請準備有照片的證件供核對身份，現場索取（健檢用）「學生健康資料卡」（外

籍生可至衛保組下載英文表格填寫）。  

4. 檢查後，學生健康資料卡不可攜回，請主動向佑康診所索取「健檢證明單」，寫

上班級、姓名及學號後（請勿使用圖檔編輯或鉛筆書寫），和平校區系所及進修

學院學生請電郵 s4871@mail.nknu.edu.tw，燕巢校區系所請電郵 chyn@nknu

.edu.tw。 

5. 報告領取：請現場洽佑康診所確認領取方式。 

(三) 校內團體健康檢查：（因應臨時狀況隨時調整，如有更動依本校公告為準。） 

1. 因應臨時狀況隨時調整健檢方式，如有更動依本校公告為準。114學年預計辦理日

期及地點如下： 

(1) 114年7月9日上午8:00-10:00，進修學院暑期班，活動中心1樓衛生保健組。 

(2) 114年9月4日上午8:00-12:00，燕巢校區系所，歸燕食巢4樓。 

(3) 114年9月5日上午8:00-12:00，和平校區系所，活動中心1、2樓。 

(4) 114年9月6日上午8:00-12:00，研究所(含進修學院)不分校區，和平校區，活

動中心1、2樓。 

(5) 上列場次皆於健檢時程前半小時截止報到，請留意最後報到時間。 

2. 報告領取： 

(1) 檢查結束後 30 工作天內開始發放報告。  

(2) 健康檢查報告：大學部學生由本校衛保組轉發給學生本人，未成年學生另由

佑康診所依學生單登自填之「學生健康資料卡暨健康檢查同意書」內容，國

外地址（含中港澳）採平信，國內地址採掛號，郵寄給家長或監護人；碩士

以上學生，郵寄給學生本人或指定收件人；如逾期（開學日後）完成健檢者，

報告需自理及自存，恕不另行通知。 

(3) 「學生健康資料卡暨健康檢查同意書」選擇自行領取報告者，請於 114 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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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前洽佑康診所領取，逾期未領回，將進行銷毀；選擇自行領取，若

年滿 18 歲，由學生本人或簽署委託書，委由他人持雙方證件及學生證領取，

但未成年限由家長或監護人出示證件及學生證領取。  

(4) 逾期完成健檢或選擇自行領取報告、掛號郵件退件（地址錯誤、無人在家） 等

原因，致報告滯留佑康診所者，請於 114 年 12 月 30 日前，主動洽佑康

診所領取；逾期未領回之報告將銷毀之，請務必注意領取期限，恕不另行通

知。 

六、 （非特約）校外健康檢查 

(一) 請至本校衛保組網頁（網址 https://osa.nknu.edu.tw/hel/default.htm ）→常用

表單下載「學生健康資料卡」填寫，並攜至院所檢查。 

(二) 需合格醫療院所，非醫事檢驗所；費用依各醫療院所規定辦理，建議先詢價。請務

必於返校上課 2-3週前完成檢查，健檢報告要在返校上課前拿到。請注意！報告

延宕除影響新生單登程序外，如有傳染性疾病，入校上課會造成傳染病傳播，事涉

傳染病防治法，請務必遵守，以免涉法。 

(三) 建議健檢前先與醫療院所確認，如健檢報告可以拿到的時間、有無口腔、牙科檢查，

以及可否配合提供實驗室檢驗參考值等，再付費檢查。醫療院所可選擇將檢查結果

填寫在健康資料卡上（需附實驗室檢驗參考值），或不填表，直接出具檢查報告（檢

查項目需符合，且需含實驗室檢驗參考值）。 

(四) 如有缺檢項目要補檢時，請下載另一張「學生健康資料卡」使用（含檢查日期、醫

事人員章、醫療院所用印等），或直接請醫療院所出具報告。不同檢查日期、不同

醫療院所不能寫在同一張健康資料卡上。 

(五) 開學到校後，請將學生健康資料卡正本（含健檢報告及實驗室檢驗參考值）繳回本

校衛保組（進修學院學生可請綜服組轉交）；健檢報告可交驗正本後繳交影本，副

本請學生（含家長）自存。 

(六) 衛保組地理位置：和平校區活動中心1樓subway附近、燕巢校區致理大樓1樓郵局

旁。 

七、 健康檢查注意事項 

(一) 檢查前：前三天請維持正常作息、勿暴飲暴食。檢查前一天晚上，禁止服用含有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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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命C的藥品、果汁及可樂等清涼飲料。 

(二) 檢查當天： 

1. 禁食6-8小時（可喝少許白開水）；長期服用慢性藥物治療者，請先洽詢原診療醫

師建議，切勿自行停藥。  

2. 孕婦可延後X光攝影檢查，孕期結束後請主動補檢，否則註冊程序仍不過關；若新

學期孕期仍未結束，請主動告知衛保組協助單登程序處理。 

3. 本校學生入學健康檢查不含（男性）泌尿生殖檢查，如有需要請自行醫療院所檢查。 

八、 線上學生健康資料卡暨健康檢查同意書 

(一) 依據「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第 4條之規定，學生若有個人疾病史，需詳具填寫，

且家長若知悉學生罹患學校衛生法第 12條所列疾病（如心臟病、氣喘、癲癇、糖尿

病、血友病、癌症、精神疾病、罕見疾病及其他重大傷病或身心障礙等），應提供

書面資料通知學校（如就醫紀錄或診斷書）。 

(二) 取得新生學號、完成單一帳號密碼設定後，最晚應於開學前一週上網填寫，網址

https://sso.nknu.edu.tw/userLogin/login.aspx?cUrl=/StudentProfile/SSO/Stu

HealthExaminationS.aspx 或學校首頁→教職員工生單一登入系統→個人→健康資

料卡暨健檢同意書。逾期未完成會延誤新生單登程序通關，敬請配合完成，以利通

關作業。  

(三) 線上學生健康資料卡不用列印，線上健康檢查同意書只有未滿18歲學生（含轉學生）

需列印、簽名（含家長／監護人簽名），參加特約團檢者，請現場繳交，或於返校

上課時再繳交至衛保組。請注意！列印內容如屬套印格式（含影印、複製及貼上等）、

塗改、蓋章未簽名或未簽全名，家長／監護人簽名與收件人不符等問題，一概不受

理。 

九、 未完成健康檢查者，相關福利、權益損失或形成校園公共安全問題而遭受處分，由學生自

行負責；最新訊息，請依本校公告為準或至本校衛生保健組網頁查詢，網址  

https://osa.nknu.edu.tw/hel/default.htm 。 

十、 衛保組洽詢電話 (07)717-2930分機 1291-1292（和平）或 6291-6292（燕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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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學生健康檢查項目、方法及意義說明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製 

檢查項目 檢查方法 檢查意義說明 

體格

生長 

身高 身高測量 

了解學生體格、血壓、視力及辨

色力等狀況。 

體重 體重測量 

腰圍 腰圍測量 

血壓 血壓（含脈搏） 血壓機測量 

眼睛 

視力 視力機測量 

辨色力 色覺檢查 

其它異常 視診 

頭頸 斜頸、異常腫塊及其他 視診、觸診 

醫師理學檢查，早期發現缺點及

疾病，以謀早期矯治。 

口腔 口腔衛生、咬合不正及其它異常 視診 

牙齒 齲齒、缺牙、阻生牙等 牙科檢查 

耳鼻

喉 

聽力 音叉檢查法 

中耳炎、扁桃腺腫大、耵聹栓塞

及其他異常 
視診、觸診 

胸部 心肺疾病、胸廓異常及其他異常 視診、觸診、聽診 

腹部 異常腫大及其他異常 視診、觸診、扣診 

皮膚 
癬、疥瘡、疣、異位性皮膚炎、

溼疹及其他異常 
視診、觸診 

脊柱

四肢 

脊柱側彎、肢體畸形、蹲距困難

及其他異常 

視 診 、 觸 診 、 

Adam前彎測驗、

四肢及關節活動

評估 

尿液 尿蛋白、尿糖、潛血、酸鹼值 試紙 腎病症候群、糖尿病 

血液

檢查  

1. 血液常規:白血球、紅血球、血

色素、血小板、血球容積比、

平均紅血球容積比。 

2. 肝功能:SGOT、SGPT。  

3. 腎功能 :BUN、Creatinine、

UA。 

4. 血脂肪：總膽固醇、三酸甘油

脂、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5. 血清免疫：HbsAg、HbsAb。 

6. 其他：飯前血糖。 

抽血檢查 

1. 檢查紅血球增多或減少症，白

血病、貧血、敗血症、先天或

後天性血液疾病或發炎等。  

2. 主要檢查肝臟、心臟功能，包

括急慢性肝炎、酒精性肝炎、

病毒性肝炎。  

3. 主要檢查尿毒症、痛風。  

4. 可預期發生心臟疾病或中風

（腦血管障礙）的危險。 

5. 可瞭解是否感染B型肝炎、是

否有B型肝炎抗體。  

6. 可早期發現糖尿病。  

Ｘ光 胸部Ｘ光(數位)  Ｘ光攝影 

可檢查支管炎、肺炎、肺結核、

肺氣腫、心臟肥大、脊柱側彎等

疾病。 

 

 


